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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22742.htm 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

中央银行票据兑付考核指引的通知（银发[2006]130号）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

中心支行(拉萨中心支行不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管局(西藏不发)： 为进一步做好农

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票据的兑付考核工作，有效发挥农村

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中国人民银

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

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兑付考核指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

们，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

意识，认真履行专项票据兑付考核工作职责 总体看，农村信

用社(以下简称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进展顺利，并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目前，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全面加强内部管理和健全运行机制的关键时

期，真正实现目标任务艰巨。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票据(以下

简称专项票据)兑付考核是检验改革成效、促进实现改革目标

的重要环节。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支行和银监会各派出

机构(以下简称各分支机构)要充分认识到认真履行专项票据

兑付考核工作职责、有效发挥资金支持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

对促进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性，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大局出发，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分支机构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严

格履行兑付考核职责；要加强沟通、协调配合、努力实现信

息共享；要坚持原则、坚持条件、切实提高兑付考核工作质

量和效率。 二、建立动态监测考核机制，推动信用社准确把

握改革工作重点 各分支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

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总体要求，督促信用社在改革中始终牢牢

把握住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的

工作重点，努力实现增强服务功能的目标。各分支机构要严

格按照资金支持政策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对辖内信用社

改革试点实际进展情况及效果的动态监测考核，对改革已取

得突破性进展、经营财务状况和内部管理逐步改善、经考核

确已达标的信用社，要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安排兑付专项票据

；对采取改革措施力度不够、改善经营财务状况和加强内部

管理进展不明显的信用社，要将其列为动态监测的重点，督

促其准确把握改革工作重点，切实采取全面加强内部管理的

具体措施，促进改革工作尽快取得明显进展。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